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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市甲、乙、丙三企业经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设立一从事生产

经营的公司。甲、乙、丙订立了发起人协议，协议中的部分

内容如下：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名称为光

华实业公司；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，其中甲出资70万元，乙

出资30万元，丙出资50万元（其中以一非专利技术出资折

价36万元）；委托甲办理设立公司的申请登记手续。 甲到当

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，工商行政管理局指

出了申请人在公司名称、出资方式方面的不合法之处，甲经

与乙、丙商妥后均予以纠正。1994年10月10日，当地工商行

政管理局向甲颁发了于当日签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

公司名称为“光华××××公司”（以下简称光华公司）。

甲认为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公司成立应当公告，并于同年10

月25日发出公司成立的公告。 1997年5月，光华公司拟与美国

丁公司在本市投资设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双方经商谈达

成初步协议，协议中的部分内容如下：合营企业注册资本200

万元，光华公司以现金及实物出资160万元，丁公司出资折合

人民币40万元；双方分期出资，光华公司第一期出资30万元

，丁公司第一期出资折合人民币5万元；双方各派1名代表组

成董事会。后因其他原因，该合营企业未设立。1998年5月，

经光华公司董事会决定，将公司资金50万元以公司财务人员

王某的名义开立账户存储。 1998年10月，光华公司发生严重

财务危机，为此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并一致通过，决定公司



解散。 要求： （l）甲、乙、丙订立的发起人协议中关于公司

名称、出资方式的约定为什么不符合法律规定？请说明理由

。 （2）甲认为，按照法律规定光华公司成立应当公告，甲

的观点是否正确，为什么？ （3）光华公司成立的日 期应当

是哪一天？ （4）光华公司与美国丁公司达成的初步协议中

有哪些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之处，为什么？ （5）光华公司

董事会决定公司解散的做法是否合法，为什么？ 【案例1答

案】 （l）关于公司名称：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有限责任

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；关于出

资方式：根据《公司法》的规定，以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

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％。本

题中，发起人丙的出资中非专利技术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

的比例为24％(36/150)，超过了法定限额。 （2）甲的观点不

正确。因为《公司法》没有要求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公

告。 （3）光华公司成立的日 期应当为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 

期（或：1994年10月10日为光华公司的成立日 期） （4）丁公

司的出资比例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根据有关规定，在合资企业

的注册资本中，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％，丁

公司的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仅为20％，未达到法定要求。

丁公司第一期的出资额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按照规定，合营合

同规定分期出资的，合营各方第一期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

出资额的15％，丁公司的第一期出资没有达到法定限额。合

营企业董事会的组成人数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。按照规定

，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。初步协议中商定的董

事会的人数低于法律规定。 （5）光华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

解散的做法不合法。按照规定，解散公司的决议必须由股东



会作出。 【解释】本题根据2005年教材进行了调整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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